
受災學校評估
受災情形

否

附件6：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清理復原申請人力機具作業流程

完成復課準備工作

是否有人力、機具需求 學校自行復原

向地方災害應變
中心提出申請

是

向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提
出申請並通報本部校安中心

通知教育主管機關
及通報校安中心

共同清理校園
儘速完成復課

續報校安通報作業

學校
是否已獲得足夠

支援

1.各級學校及幼兒園
應將所需支援需求
通知所屬教育權責
單位。

2.本部校安中心彙整
各級學校及幼兒園
受災狀況，並適時
協處。

否

是

1.未獲足夠支援，應再
向地方政府災害應變
中心提出需求申請。

2.通報本部校安中心，
協調請求中央災害應
變中心支援。

3.本部校安中心主動追
蹤機具到達情形。

依直轄市、縣(市)政
府災害應變中心規定
方式或電話、傳真、
網路等提出申請。


